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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规定的含义有三：一是《暂行办法》

实施后，事务所仍有权自主决定投保职

业责任保险，或者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；

二是鼓励事务所优先选择投保职业责任

保险；三是允许事务所在投保职业责任

保险并符合相应要求后依法规范处理已

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。

鼓励事务所优先投保职业责任保

险，是基于国际经验、行业实际和发展

趋势的综合考虑。经测算，我国事务所

目前的保险费率多集中在1.5‰～ 3‰

左右，换言之，事务所通过投保职业责

任保险，获得了约500倍的保险杠杆率，

即1元钱的保费支出获取500元的保险

金额。深入比较分析，职业责任保险在

制度设计、保障能力等方面整体优于职

业风险基金，也更加契合新常态下经济

社会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新要求。

为此，《暂行办法》明确鼓励现有的事务

所在5年内尽快完成由提取职业风险基

金向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过渡；在《暂

行办法》施行后新设立的事务所，鼓励

其主要采用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方式提

高职业责任赔偿能力。

问题六：请进一步解释《暂行

办法》对累计赔偿限额的确定方法。

答 ：《暂行办法》根据审计业务风

险程度将事务所分成两类，规定了不同

的累计赔偿限额标准。对于从事上市公

司、金融企业等高风险审计业务的会计

师事务所，其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按以

下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的较高额：(1)100

万元与合伙人人数的乘积（按投保时的

人数计算）；(2)5 000万元。对于从事非

上市公司、非金融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

师事务所，其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按以

下两种方法计算得出的较高额：（1）会

计师事务所最近一个年度的审计业务

收入；（2）50万元与合伙人（股东）人

数的乘积（按投保时的人数计算）。由于

保费=累计赔偿限额×保险费率，按

照目前1.5‰～ 3‰左右的费率水平，事

务所的实际保费支出较少。需要说明的

是，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累计赔偿限额

是最低要求，实务中，事务所根据本所

经营管理情况和发展需要，自愿投保更

高额度的保险。

上述计算方法参考了部分主要经

济体的现有做法。比如，在按事务所业

务收入确定累计赔偿限额时，英国、新

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规定为上一年度

收入总额的2.5倍，澳大利亚为业务收

入总额的3倍以上。结合我国当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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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发银行发布“一带一路”跨境金融服务方案

不久前，浦发银行发布了“一带一路”跨境金融服务方案1.0。针对“一带一路”

战略下企业跨境行为，浦发银行进行了多维度深度分析，将企业需求提炼为“五个

层次需求”，即“跨境贸易需求”、“境外贸易平台建立及运用需求”、“境外实体投资

与平台搭建需求”、“全球资金管理需求”以及“全球资产配置需求”；在此基础上，

推出了“五个层面配套”，内容涵盖结算、投融资、并购、担保、资金管理、风险控

制、境外上市、境外发债、财务顾问等众多领域，为企业 “走出去”提供全流程、

全方位、跨层次、跨市场、跨币种的跨境跨界金融服务。

（陈方平 供稿）

际，《暂行办法》作出了中等偏低水平

的相应规定，核心是合理降低事务所的

保费负担。

问题七：财政、保险监督管理

部门如何对职业责任保险开展监督

检查？

答 ：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每年信息

报备时报送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相关资

料。实践中，可能发生会计师事务所投

保职业责任保险后变更或解除保险合同

的情形，为保证事务所的职业赔偿能力

持续符合要求，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把合

同变更后的保单复印件或者其他保险凭

证提交给省级财政部门。保险合同解除

后新签订保险合同的，会计师事务所应

当报送新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相关证明。

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协会需

要保险公司协助提供会计师事务所的投

保、出险和理赔等必要信息的，保险公

司应当提供。

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

部门分别对会计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办

理职业责任保险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必要时可开展联合检查。对会计师事务

所和保险公司违反规定的，《暂行办法》

规定了相应的罚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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